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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5-4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吉林化纤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曲大军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216号

0432-63503660

qdj@jlhxjt.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徐鹏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216号

0432-63502331

xxp9410@qq.com

00042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635,115,208.93

22,067,212.18

20,764,307.80

54,609,439.37

0.0090

0.0090

0.50%

本报告期末

13,684,698,243.09

4,412,520,960.29

上年同期

1,775,792,772.63

40,179,827.28

34,516,114.58

28,290,357.58

0.0163

0.0163

0.92%

上年度末

12,677,844,187.98

4,390,453,748.1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8.39%

-45.08%

-39.84%

93.03%

-44.79%

-44.79%

-0.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7.94%

0.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吉林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方大投
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吉林市国有
资本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吉林化纤福
润德纺织有
限公司

刘其昌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绍兴东慧新
材料合伙企
业（有 限 合
伙）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方中
证 10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
基金

娄张钿

揭志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13,034

持股比例

12.94%

6.95%

4.99%

2.58%

1.06%

0.96%

0.89%

0.74%

0.45%

0.44%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一一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
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是母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170,982,200股；刘其昌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25,985,200股。

持股数量

318,067,074.00

170,982,200.00

122,657,545.00

63,556,800.00

26,135,200.00

23,592,755.00

21,963,075.00

18,207,000.00

11,158,800.00

10,850,7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158,000,000

0

61,328,772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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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6日以通讯的方

式送达。于2025年8月27日10: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德武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
事11名，实际出席11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公司关于

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宋德武、徐佳威、周东福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定《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内容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9月15日14:00，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

的方式。
审议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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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确认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5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因日常经营业务需要，结合2025年前期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在对公司与关联方拟开展业务情况进行

分析后，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吉林国盛碳纤维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吉林碳谷碳纤维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国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
增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宋德武先生、徐佳威先生、周东福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吉林
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和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予以回避表决。

（二）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商品

向关联人销售
材料、产品

向关联人销售
材料、产品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向 关 联 人 出
租、租入资产

关联人

吉林国盛碳纤维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

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

江苏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

吉林国兴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

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关 联 交
易内容

采 购 设
备

销 售 产
品

转 让 设
备

提 供 劳
务

提 供 劳
务

出 租 资
产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则

市 场 价
格

市 场 价
格

市 场 价
格

市 场 价
格

市 场 价
格

市 场 价
格

原预计
金额

6,000

65,000

0

0

0

1,300

本次新增金额
（2025年）

2,000

20,000

200

6,500

100

400

本次新增后预
计金额

8,000

85,000

200

6,500

100

1,700

2025年1一6月
已发生金额

2,917.86

32,295.43

108.32

3,068.40

2.68

823.8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吉林国盛碳纤维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国盛碳纤维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4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小君，经营范围：纺织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盛碳纤维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

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盛碳纤维公司2024年12月末拥有总资产16,592万元，净资产9,876万元，营业收入34,310万元，净利润4,

845万元（未经审计）。2025年上半年。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
不存在履约障碍。

（二）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国兴复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家欣，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特种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修理；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兴复材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6.3.3条

（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复材公司 2024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181,627万元，净资产-9,031万元，营业收入 78,796万元，净利润-

15,929万元（未经审计）。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
碍。

（三）江苏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复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家欣，经营范围：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

售；合成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复材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6.3.3条

（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江苏复材公司2024年12月末拥有总资产35,356万元，净资产315万元，营业收入12,485万元，净利润－2,027

万元（未经审计）。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四）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碳谷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58,768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凯，经营范围：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

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碳谷公司是国兴新材料公司控制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6.3.3条（二）规

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碳谷公司2024年12月末拥有总资产593,320万元，净资产245,455万元，营业收入160,324万元，净利润9,336

万元（经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
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五）吉林国兴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兴纺织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海亮，经营范围：纺纱加工；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兴纺织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控股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

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纺织公司 2024年 12月末拥有总资产 27,713万元，净资产 11,745万元，营业收入 10,037万元，净利润-

115万元（未经审计）。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六）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兴新材料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2,461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晓明，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

吸储、贷款等业务。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碳纤维及其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及进出口；纤维及纤维制品生产及销售；化学纤维制品
及化工原料经销（不含危险化学品）；丙烯腈无储存批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力生产、销售；机械设备
及配件销售及进出口；电力工程；电力设备检修、调试、检测试验；电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
新能源技术开发；热力供应服务（不含高污染燃料供热）；热水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接受吉林市国资委授权代行公司控股股东吉林市国兴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职能，国兴新材料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6.3.3条（二）规定的情形，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国兴新材料公司2024年12月末拥有总资产1,193,363万元，净资产249,296万元，营业收入578,712万元，净利

润-2,765万元（未经审计）。该关联在与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不存在履约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

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
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协商定价；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商品
和服务的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对于公司与各方2025年度预计范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交易双方

将在交易实际发生时签署具体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二）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从企业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对于公司经济效益的
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符合公司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稳步发展的长远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
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新增的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均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有利于促进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5-4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的召集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召开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5.会议地点：吉林省吉林市经开区昆仑街216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审议公司《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一）审议事项：
（二）以上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告。
（三）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于股权登记日下午股票交易收市时持有“吉
林化纤”股票的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3.异地股东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亦可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二）登记时间
2025年9月12日（上午8:30一11:00，下午13:30一16:00）。
（三）登记地点
吉林省吉林市经开区昆仑街216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吉林省吉林市经开区昆仑街216号；
2．联系电话：0432-63503660，0432-63502331；
3．公司传真：0432-63502329；
4.邮政编码：132011
5.联 系 人：曲大军、徐鹏；
6.提示事项：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

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件1：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
参加网络投票。

一、网络投票程序
1.股东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20”；投票简称为“吉纤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者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会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可以写明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公司）出席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的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
对下列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提案编码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提案名称

审议公司《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16 证券简称：万凯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53 证券简称：爱朋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7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万凯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高强

0573-87802027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尖山新区闻澜路15号

wkdb@wkai.cc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胡萍哲

0573-87802027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尖山新区闻澜路15号

wkdb@wkai.cc

30121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213,352,356.59

56,293,380.90

32,272,250.28

464,504,828.32

0.11

0.07

1.05%

本报告期末

17,843,304,449.13

5,313,308,233.72

上年同期

8,634,262,496.26

43,191,379.09

2,513,135.26

257,100,223.32

0.08

0.08

0.76%

上年度末

17,775,030,802.32

5,338,979,319.9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87%

30.33%

1,184.14%

80.67%

37.50%

-12.50%

0.2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38%

-0.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26,711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浙江正凯集团有限公司

沈志刚

上海拓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拓牌兴丰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深圳盈富汇智私募证券基金
有限公司－盈富增信添利2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州复朴道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衢州复朴长实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长江奇湾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长江奇
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中烨正企（北京）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中烨悦川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肖海军

宁波万鸿创和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新兴动力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37.09%

6.57%

4.00%

3.35%

2.98%

2.59%

1.49%

1.46%

0.87%

0.86%

上述10名股东中，浙江正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沈志刚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亦为浙江正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海军先生为沈志刚先生的近亲属，宁波万鸿
创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深圳盈富汇智私募证券基金有
限公司－盈富增信添利2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股平台。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191,075,742

33,863,511

20,620,068

17,260,597

15,337,723

13,350,283

7,682,296

7,500,000

4,500,000

4,443,462

180,958,992

33,863,511

0

0

0

0

0

7,500,000

3,210,00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爱朋医疗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叶俞飞

0513-80158003

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大道东侧

apon@apon.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黄秀秀

021-52260157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3号楼

ir@apon.com.cn

30075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59,166,688.58

-19,379,092.01

-20,141,917.33

-47,486,533.36

-0.1537

-0.1537

-2.81%

本报告期末

832,302,133.09

672,087,230.34

上年同期

179,465,240.74

8,893,500.73

5,826,943.34

-1,956,532.19

0.0706

0.0706

1.27%

上年度末

863,485,234.50

699,659,442.3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1.31%

-317.90%

-445.67%

-2,327.08%

-317.90%

-317.90%

-4.0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3.61%

-3.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王凝宇

张智慧

32,4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8.62%

10.46%

0

持股数量

36,069,811

13,179,428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7,052,358

9,884,571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8,600,000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章泓精选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叶建立

阳光资管－工商银行－阳
光资产－创新成长资产管
理产品

#蔡宇杰

#叶寿军

#魏旭峰

UBS AG

MORGAN STANLEY &
CO.INTERNATIONAL
P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蔡宇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541,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541,900股；公司股东叶寿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52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520,000股；公司股东魏旭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5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500,000股。

5.60%

1.03%

0.67%

0.43%

0.41%

0.40%

0.38%

0.38%

7,058,000

1,300,088

850,000

541,900

520,000

500,000

482,481

477,74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与海南方寸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方寸泉香（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投资

1,200万元认购海南方寸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89%的股份。海南方寸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专注于为

5岁-12岁ADHD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行为训练服务，提供科学循证的自研课程+AI智能管理的康复解决方

案。公司此次的战略合作开创了儿童ADHD数字诊疗新范式。依托海南方寸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成熟的线下诊疗

网络和精准患者群体，公司子公司朋睿脑科学产品将实现规模化快速落地，通过临床数据反哺持续优化产品，构

建“技术－产品－服务”的全链路闭环。双方将重点探索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多场景应用，联合制定行业标

准，共同推动儿童ADHD数字化诊疗的创新发展，让科技真正赋能特殊需求儿童的健康成长。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8日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366 证券简称：创意信息 公告编号：2025-3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创意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黄建蓉

028-87827800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28号

zq@troy.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罗群

028-87827800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28号

zq@troy.cn

30036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40,608,310.18

-111,926,706.20

-116,400,142.41

-52,819,963.56

-0.1842

-0.1842

-6.27%

本报告期末

2,840,270,967.69

1,725,738,430.62

上年同期

409,810,614.84

-115,901,151.32

-120,865,071.24

153,302,554.68

-0.1933

-0.1933

-6.23%

上年度末

3,121,204,079.31

1,839,905,060.5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6.89%

3.43%

3.69%

-134.45%

4.71%

4.71%

-0.0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9.00%

-6.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2,50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陆文斌

王晓明

王晓伟

四川省集成电路和信息安全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杜广湘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 海 阿 杏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阿杏松子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黎静

雷厉

王成桃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6.07%

2.37%

1.83%

1.83%

1.39%

1.00%

0.77%

0.61%

0.42%

0.40%

上述前10名股东中陆文斌与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杏松子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王晓伟和王晓明为兄弟关系。

无

持股数量

97,635,902

14,373,115

11,122,876

11,098,916

8,438,970

6,070,383

4,700,000

3,684,423

2,559,100

2,450,20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73,226,926

0

0

0

0

0

0

2,763,
317.0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30,000,000

0

0

0

0

0

0

3,684,423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与国宁睿能等对象的相关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公司将继续积极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的进

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关于重大诉讼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4-2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2024-48）、《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2024-67）。

2、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0082025002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情况的说明及核查意见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

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和《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

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法

（一）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2025年8月18日，公司在公示栏公示《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间2025年8月18日

至2025年8月27日，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或组织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监事会核查了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

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二、公司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对本次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结合本次公示情况，公司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二）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四）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的说明

及核查意见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
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和《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
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法
（一）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2025年8月18日，公司在公示栏公示《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间2025年8月18日

至 2025年 8月 27日，共计 10天，公司员工可通过书面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人或组织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激励对

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对本次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结合本次公示情况，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二）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四）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列入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8月28日


